
112學年度-學生事務處、教官室簡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處：2831-6675轉120~12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官室：2831-66675轉130~13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小時校安專線：2838-7884 

 

 

 

 

 

 

1、 組織及成員 

學務處辦公室地點：向陽樓（高二）一樓 

主任：呂惠甄  (分機120) 

主任教官：王雅菁中校(分機130) 

訓育組組長：林佳諭(分機121) 

生活輔導組組長：陳育聰 (分機131) 

生教組組長：柯明廷(分機191) 

衛生保健組組長：陳品儒(分機124)  

   體育運動組組長： 張呂岳(分機123) 

 

 

 

 

學 

務 

處 

願 

景 



臺北市立陽明高中112學年度「學校日」重要校務宣導事項—高中

部 

學務處 
訓育組 

一、高中學生社團課程目標、選擇方式、實施時間、行政管理作為：為啟發高中生多元思維，

能探索自我並增進學生組織及領導能力，本校開設高中部一二年級之社團活動，社團時間為

週五第6、7節。學生於開學初自行上學校網站依志願勾選，經電腦排序，學生每學期固定參

加一社團。各社團課均安排指導教師，行政單位每年實施社團評鑑，以健全社團運作。學務

處訓育組負責社團管理。 

二、各社團除社團時間外，若需額外留校參與課後練習或校外之活動，皆須事先提出申請，並

事先繳交家長同意書始得進行。 

三、本校學生服務學習相關規範與事項已放在 首頁->行政公告->學務處->學務處規章辦法。 

生輔組 

一、週一至週五須於8：10前到達指定上課地點，而不是只進入校園，以免被登記遲到。上課鐘  

響後10分鐘內，未到班者為「遲到」，超過10分鐘為「曠課」。 

二、因病或事故無法到校時，請家長於早上9點前以電話先行聯絡教官室，請假期限

於請假日隔日起五天內（上學時間） 完成請假手續，超過一個月者不予准假改

以缺曠課論。教官室電話：28316675轉134。 

三、友善校園校園「詐騙防制，你快樂我平安」，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啟用 

24 小時專人接聽 提供諮詢及通報管道 165。 

四、學校相關規定(獎懲、生活作息、服儀規定、行動載具使用規範)於本校首頁都

能查詢到。 

首頁 > 行政單位 > 教官室 > 陽明高中學生手冊 (含獎懲、服儀規定)。 

五、如有其他相關問題，請撥打(02)2831-6675分機131，洽生輔陳組長詢問。 

衛生組 

一、營養午餐:供應方式為師生每月登記用餐，每日費用70元，含1主食、4副食(1主菜3副菜)及

湯品，每週並供應一次乳品。本年度得標廠商為「第一」及「上將」公司，廠商每日11:00

至11:20以專車送餐，並依年級安排固定場地提供學生取餐，方便學生於12:00-12:30用餐。

如家長欲送餐到校，請使用環保餐盒、餐具，學校亦備有蒸飯箱，同學們亦可帶便當到校。 

體育組 

一、本校110學年度國高中體育班評鑑榮獲優等，111學年度也已完成評鑑項目。 

二、112學年度校慶競賽為班級大隊接力及國中七年級團體跳繩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高中部生活管理

相關規定 

https://www.ymsh.tp.edu.tw/
https://www.ymsh.tp.edu.tw/category/office/
https://www.ymsh.tp.edu.tw/category/office/div_130/


臺北市立陽明高中112學年度「學校日」重要校務宣導事項—國中

部 
學務處 

一、國中部學生若需攜帶手機需事先申請，早上到校時集中統一保管

於學務處生教組，若臨時需要使用，可至生教組領取使用。 

二、學生請假專線為:2831-6675*191，並於返校後一周內將假卡繳交

至生教組進行請假程序。 

三、學生及家長可於學校網站-行政單位-學務處-生教組-國中部生活

教育要點查詢相關規定及事項或撥2831-6675*191柯組長。 

四、營養午餐:供應方式為師生每月登記用餐，每日費用70元，含1主

食、4副食(1主菜3副菜)及湯品，每週並供應一次乳品。本年度得

標廠商為「第一」及「上將」公司，廠商每日11:00至11:20以專

車送餐，並依年級安排固定場地提供學生取餐，方便學生於12:00

-12:30用餐。如家長欲送餐到校，請使用環保餐盒、餐具，各班亦備有蒸飯箱，同學們亦可

帶便當到校。 

五、國中學生社團課程目標，選擇方式，運作方式：為啟發國中生思維，探索自我並增進學生組

織及領導能力，本校開設國中七八年級社團活動課程，於每星期五第5節進行一節課。學生於

9月7日前自行上學校網站依志願勾選，經電腦排序，學生每學期固定參加一社團。各社團課

均安排指導教師，並實施多元評量，以增進學習效果。 

六、國中服務學習安排方式及重要性：因應國中升學「多元學習表現」中的服務學習要求，在各

次段考後由學校安排於學校附近社區實施環境打掃及社區服務。表現良好可提供3小時服務學

習證明。 

七、本校110學年度國高中體育班評鑑榮獲優等，111學年度也已完成評鑑項目。 

八、112學年度校慶競賽為班級大隊接力及國中七年級團體跳繩。 

 

 

 

國中部生活管理相關規定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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